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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报关员教材新增内容详细列举（第三章）
第三章 海关监管货物报关程序
第三章第二节 P87 倒数第三行--------对应2008年教材P83倒数第三行
 (三)范围
海关监管货物按货物进境、出境后是说复运出境、复运进境，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进境、出境后不再复运出境、复运进境的货物，我们称为实际进出口的货物; 另一类是进境、出境后还将复运出境、复运进境的货物，我们称为非实际进出口的货物。
    第三章第二节P89倒数第九行--------对应2008年教材P85倒数第六行
    (5)滞报金
进口货物收货人未按规定期限向海关申报产生滞报的，由海关按规定征收滞报金。
进口货物收货人超过规定期限向海关申报的，滞报金的征收，以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第15日为起始日，以海关接受申报之日为截止日。
进口货物滞报金按日计征。起始日和截止日均记入滞报期间。
第三章第三节P99第十五行--------对应2008年教材P95第23行
3.纳税暂缓
这样就引出了两个问题：
（1） 保税加工货物经批准不复运出境，在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代征税时要征收缓税利息(边角料和特殊监管区域的保税加工货物除外)。 

保税加工货物内销缓税利息根据填发海关税款缴款书时海关总署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利率决定并公布的最新缓税利息率按日征收。
缓税利息计算公式如下：
应征缓税利息 = 应征税额×计息期限×缓税利息率/360

第三章第三节P100第六行--------对应2008年教材P100

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进口商品目录的，凡用于深加工结转转入，或从具有保税加工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经实质性加工后进入区外的商品，不按加工贸易禁止类进口商品管理。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出口商品目录的，凡用于深加工结转转出， 或进入具有保税加工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加工生产的商品，不按加工贸易禁止类出口商品管理。这些商品未经实质性加工不得直接出境。 

目前公布的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共计500个商品编号，其中限制进口394个，限制进口涉及的商品，包括冻鸡，植物油，初级形状聚乙烯，聚醋切片，天然橡胶，糖，棉、棉纱、棉坯布和混纺坯布，化学短纤，铁和非合金钢材、不锈钢，电子游戏机等；限制出口106个，限制出口涉及的商品，包括线型低密度聚乙烯、初级形状聚苯乙烯、初级形状环氧树脂、初级形状氨基树脂等化工品，拉敏木家具、容器等制成品，玻璃管、棒、块、片及其他型材和异型材，羊毛纱线，旧衣物，部分有色金属 (如铜及其合金型材、异型材，镍及其合金、型材、异型材，铅及其合金型材、异型材)等。
以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方式转出、转人的商品属于限制类的按允许类商品管理。禁止类和限制类以外的商品为允许类商品。
分类管理的具体内容如下：
1 任何企业都不得开展禁止类商品的加工贸易；
2 适用D类管理的企业不得开展加工贸易；
3  C类管理的企业，不管在什么地区开展加工贸易，进口限制类、允许类商品都要设台账，按全部进口料件应征税款金额金额征收保证金；
4 东部地区B类管理企业开展加工贸易，进口限制类、允许类商品均设台账， 进口限制类商品按进口的限制类商品应征税款的50%征收保证金，进口允许类商品不征收保证金；
5 东部地区A类管理企业，中西部地区A类、B类管理企业开展加工贸易，进口限制类、允许类商品均设台账，但不征收保证金；
6 适用AA类管理企业，不管在什么地区开展加工贸易，进口允许类商品不设台账，进口限制类商品设台账，但不征收保证金；
7 适用AA类、A类、B类管理的加工贸易企业，不管什么地区，进口料件(不 管是限制类还是允许类商品)金额在1万美元及以下的，可以不设台账，因此也不征收保证金。
8 东部地区B类企业从事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台帐保证金计算公式：
进口料件属限制类商品或进口料件、出口成品均属限制类商品
台帐保证金的三个公式与08年一致。
第三章第三节P101表格--------对应2008年教材P96表格
第三章第三节P101的图表与2008年图标略有不同：
   AA类企业、A类企业：2009年限制类商品“东部和中西部”均为“空转”，而2008年限制类商品“东部”均为“半实转”；
   A类企业：2009年允许类商品“东部和中西部”均为“空转”，而2008年此处不同；
 第三章第三节P124--------对应2008年教材P119

2.功能
出口加工区的主要功能是开展保税加工，在此基础上可以拓展保税物流及研发、检测、维修等业务。
加工区内设置出口加工企业，为出口加工企业生产提供服务的仓储物流企业，以及经海关核准专门从事加工区内货物进、出的运输企业。
第三章第五节P162、163、164、165、166--------对应2008年教材P157、158、159、160、161

 (四)管理
1、减免税备案、审批、税款担保和后续管理业务等相关手续应当由进口货物减免税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办理。
进口货物减免税申请人，是指根据有关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享受进口税收优惠，并依法向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相关手续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符合规定的非法人分支机构；经海关总署审查确认的其他组织。
减免税申请人可以自行向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备案、审批、税款担保和后续管理业务等相关于续，也可以由已经在海关办理注册登记并取得报关注册登记证书的报关企业代理，还可以由进口货物收货人代理。
2.减免税申请人面临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海关申请凭税款担保先予办理货物放行手续：
(1)主管海关按照规定已经受理减免税备案或者审批申请，尚未办理完毕的；
 (2)有关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国务院批准，具体实施措施尚未明确，海关总署已确认减免税申请人属于享受该政策范围的；
(3)其他经海关总署核准的情况。
国家对进出口货物有限制性规定，应当提供许可证件而不能提供的，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担保的其他情形，不得办理减免税货物凭税款担保放行手续。 

减免税申请人在货物申报进口前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主管海关准予担保的，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税款担保证明”，进口地海关凭主管海关出具的准予担保证明，办理货物的税款担保和验放于续。税款担保期限不超过6个月，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人批准可以予以延期，延期时间自税款担保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延长期限不超过6个月。特殊情况仍需要延期的，应当经海关总署批准。 海关按规定延长减免税备案、审批手续办理时限的，减免税货物税款担保时限可以相应延长，主管海关应当及时通知减免税申请人向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货物税款担保延期的手续。
3.在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申请人应当自进口减免税货物放行之日起，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向主管海关递交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报告书，报告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在海关监管年限及其后3年内，海关依照《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有关规定对减免税申请人进口和使用减免税货物情况实施稽查。 

4.减免税货物转让给进口同一货物享受同等减免税优惠待遇的其他单位的，不予恢复减免税货物转出申请人的减免税额度，减免税货物转入申请人的减免税额度按照海关审定的货物结转时的价格、数量或者应缴税款予以扣减。减免税货物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原状退运出境，减免税申请人以无代价抵偿方式进口同一类型货物的，不予恢复其减免税额度；未以无代价抵偿方式进口同一类型货物的，减免税申请人在原减免税货物退运出境之日起3个月内向海关提出申请，经海关批准，可以恢复其减免税额度。对于其他提前解除监管的情形，不予恢复减免税额度。
二、程序
特定减免税货物的报关程序大体有减免税备案和审批、进口报关、后续处置和解除监管3个阶段。
(一)减免税备案和审批
减免税申请人向投资项目所在地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备案、审批手续。
投资项目所在地涉及多个海关的，减免税申请人可以向其所在地海关或者有关海关的共同上级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备案、审批手续。有关海关的共同上级海关可以指定相关海关办理减免税备案、审批手续。
减免税备案和审批阶段包括减免税备案和减免税证明申领两个环节，基本程序为：
1．减免税备案
减免税申请人到主管海关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海关对申请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减免税申请人进行资格确认，对项目是否符合减免税政策要求进行审核，确定项目的减免税额度等事项。
2．减免税审批
减免税备案后，货物进口前，减免税申请人应当持以下单证向主管海关申领减免税证明:

( 1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国家机关设立文件、社团登记证书、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基金会登记证书等证明材料; 

(3)进出口合同、发票及相关货物的产品情况资料; 

(4)相关政策规定的享受迸出口税收优惠政策资格的证明材料; 

(5)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主管海关进行审核，确定其所申请货物的免税方式，依据其是否符合减免税政策要求决定签发“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的有效期一般为6个月，持证人应当在海关签发征免税证明的有效期内进口经批准的特定减免税货物。如情况特殊，可以向海关申请延长，延长的最长期限为6个月。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实行一份证明只能验放一批货物的原则，即一份征免税证明上的货物只能在一个进口口岸一次性进口。如果一批特定减免税货物需要分两个或两个以上口岸进口，或者分两次或两次以上进口的，应当事先分别申领征免税证明。
(二)进口报关
特定减免税货物进口报关程序，可参见本章第二节一般进出口货物的报关程序中的有关内容。但是特定减免税货物进口报关的有些具体手续与一般进出口货物的报关有所不同：
1.特定减免税货物进口报关时，进口货物收货人或其代理人除了向海关提交报关单及随附单证以外，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海关在审单时从计算机查阅征免税证明的电子数据，核对纸质的“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2.特定减免税货物一般不豁免进口许可证件，但是对外资企业和香港、澳门、 台湾同胞及华侨的投资企业进口本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可免予交验进口许可证件; 外商技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进口涉及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也可免予交验有关许可证件。
3.特定减免税货物进口，填制报关单时，报关员应当特别注意报关单上“备案号”栏目的填写。“备案号”栏内填写“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上的12位编号， 12位编号写错将不能通过海关计算机逻辑审核，或者在提交纸质报关单证时无法顺利通过海关审单。
(三)后续处置和解除监管
1.后续处置
( 1 )变更使用地点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货物应当在主管海关核准的地点使用。需要变更使用地点的，减免税申请人应当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说明理由，经海关批准后方可变更使用地点。减免税货物需要移出主管海关管辖地使用的，减免税申请人应当事先持有关单证及需要异地使用的说明材料向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异地监管手续，经主管海关审核同意并通知转入地海关后，减免税申请人可以将减免税货物运至转入地海关管辖地，转入地海关确认减免税货物情况后进行异地监管。
减免税货物在异地使用结束后，减免税节请人应当及时向转入地海关申请办结异地监管手续，经转入地海关审核同意并通知主管海关后，减免税申请人应当将减免税货物运回主管海关管辖地。
(2)结转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申请人将进口减免税货物转让给进口同一货物享受同等减免税优惠待遇的其他单位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减免税货物结转手续：
减免税货物的转出申请人持有关单证向转出地主管海关提出申请，转出地主管海关审核同意后，通知转入地主管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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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税货物的转入申请人向转入地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审批手续。转入地主管海关审核无误后签发征免税证明。
转出、转入减免税货物的申请人应当分别向各自的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货物的出口、进口报关手续。
转出地主管海关办理转出减免税货物的解除监管手续。结转减免税货物的监管年限应当连续计算，转入地主管海关在剩余监管年限内对结转减免税货物继续实施后续监管。
(3)转让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申请人将进口减免税货物转让给不享受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或者进口同一货物不享受同等减免税优惠待遇的其他单位的，应当事先向减免税申请人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货物补缴税款和解除监管手续。
(4)移作他用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申请人需要将减免税货物移作他用的，应当事先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经海关批准，减免税申请人可以按照海关批准的使用地区、用途， 企业将减免税货物移作他用。
移作他用包括以下情形：
       ①将减免税货物交给减免税申请人以外的其他单位使用；
 ②未按照原定用途、地区使用减免税货物；
 ③未按照特定地区、特定企业或者特定用途使用减免税货物的其他情形。 将减免税货物移作他用，减免税申请人应当按照移作他用的时间补缴相应税款; 移作他用时间不能确定的，应当提交相应的税款担保，税款担保不得低于剩余监管年限应补缴税款总额。
(5)变更、终止
①变更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申请人发生分立、合并、股东变更、改制等变更情形的，权利义务承受人应当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0日内，向原减免税申请人的主管海关报告主体变更情况及原减免税申请人进口减免税货物的情况。经海关审核，需要补征税款的，承受人应当向原减免税申请人主管海关办理补税手续;可以继续享受减免税待遇的，承受人应当按照规定申请办理减免税备案变更或者减免税货物结转手续。
②终止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因破产、改制或者其他情形导致减免税申请人终止，没有承受人的，原减免税申请人或者其他依法应当承担关税及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缴纳义务的主体应当自资产清算之日起30日内向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货物的补缴税款和解除监管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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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退运、出口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申请人要求将进口减免税货物退运出境或者出口的， 应当报主管海关核准。减免税货物退运出境或者出口后，减免税申请人应当持出口报关单向主管海关办理原进口减免税货物的解冻监管手续。减免税货物退运出境或者出口的，海关不再对退运出境或者出口的减免税货物补征相关税款。 

（7）贷款抵押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申请人要求以减免税货物向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抵押的，应当向主管海关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符合有关规定的，主管海专可以批准其办理贷款抵押手续。减免税申请人不得以减免税货物向金融机构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办理贷款抵押。减免税申请人以减免税货物向境内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抵押的，应当向海关提供下列形式的担保。
1 与货物应缴税款等值的保证金；
2 境内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当于货物应缴税款的保函; 

3 减免税申请人、境内金融机构共同向海关提交“进口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承诺保证书”，书面承诺当减免税申请人抵押贷款无法清偿需要以抵押物抵偿时，抵押人或者抵押权人先补缴海关税款，或者从抵押物的折(变)价款中优先偿付海关税款。
减免税申请人以减免税货物向境外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抵押的，应当向海关提交与货物应缴税款等值的保证金或者境内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当于货物应缴税款的保函。
 2.解除监管
( 1 )自动解除监管
特定减免税进口货物监管期届满时，减免税申请人不必向海关申请领取“减免税进口货物解除监管证明”，有关减免税货物自动解除监管，可以自行处置。 

(2)申请解除监管
①期满申请解除监管
特定减免税进口货物监管期届满时，减免税申请人需要"减免税进口货物解除监管证明"的，可以自监管年限届满之日起1年内，持有关单证向海关申请领取 “减免税进口货物解除监管证明”。海关应当自接到特定减免税申请人的申请之日起 20日内核实情况，并填发“减免税进口货物解除监管证明”。
②期内申请解除监管
特定减免税货物在海关监管期限以内，因特殊原因出售、转让、放弃，或者企业破产清算的，原“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的申请人在办理有关进口货物的结关于续后，应当向原签发征免税证明的海关提出解除监管申请，主管海关经审核批准后，签发“减免税进口货物解除监管证明”。
第三章第七节P183第五行--------对应2008年教材P179倒数第六行
被更换的原出口货物中残损、品质不良或规格不符的货物不退运进境，原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应当按照海关接受无代价抵偿货物申报出口之日适用的有关规定申报出口，并按照海关对原出口货物重新估定的价格计算的税额缴纳出口关税，属于许可证件管理的商品还应当交验相应的许可证件。
第三章第八节P194 、195、196、197--------纯粹的2008年新增内容
二、进出境货物集中申报程序
(一)概述
1.含义
集中申报是指经海关备案，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在同一口岸多批次进出口规定范围内货物，可以先以集中申报清单申报货物进出口，再以报关单集中办理海关手续的特殊通关方式。
2.范围
( 1 )适用集中申报方式的货物
适用集中申报方式的仅限于以下货物: 

①图书、报纸、期刊类出版物等时效性较强的货物; 

②危险品或者鲜活、易腐、易失效等不宜长期保存的货物; 

③公路口岸进出境的保税货物。
(2)不适用集中申报方式的情形
以下情形不适用集中申报方式: 

①涉嫌走私或者违规，正在被海关立案调查的收发货人进出口货物; 

②因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被海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收发货人进出口货物; 

③适用C类或者D类管理类别的收发货人进出口货物。
(3)停止适用集中申报方式的情形
以下情形停止适用集中申报方式: 

1 担保情况发生变更，不能继续提供有效担保的; 

2 涉嫌走私或者违规，正在被海关立案调查的; 

3 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被海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 

4 海关分类管理类别被降为C类或者D类的; 

5 收发货人在备案有效期内主动申请终止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的。
3.管理
( 1 )备案管理
①备案地点
收发货人应当在货物所在地海关办理集中申报备案手续。 

加工贸易企业应当在主管地海关办理集中申报备案手续。
②备案单证
收发货人申请办理集中申报备案手续的，应当向海关提交"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备案表"。
③备案担保
收发货人申请办理集中申报备案手续的，应当提供符合海关要求的担保，担保有效期最短不得少于3个月。
④备案有效期
备案有效期限按照收发货人提交的担保有效期核定。
在备案有效期内，收发货人可以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
⑤备案变更、延期和终止
申请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的货物、担保情况等发生变更时，收发货人应当向原备案地海关书面申请变更。
备案有效期届满可以延续。收发货人需要继续适用集中申报方式办理通关手续的，应当在备案有效期届满10日前向原备案地海关书面申请延期。 

收发货人在备案有效期届满前未向原在案地海关申请延期的，备案表效力终止。 收发货人需要继续按照集中申报方式办理通关手续的，应当重新申请备案。 

(2)报关管理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可以委托B类以上管理类别(含B类)的报关企业办理集中申报有关手续。
(二)申报程序
1.电子申报
( 1 )申报时间
①进口
载运进口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内。
收货人在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后向海关申报进口的，不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收货人应当以报关单向海关申报。
②出口
运抵海关监管区后、装货的24小时前。
(2)申报单证
①进口
根据货运单据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集中申报清单"，按清单格式录入电子数据向海关申报。
②出口
根据货运单据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集中申报清单"，按清单格式录入电子数据向海关申报。
(3 )退单
海关审核集中申报清单电子数据，对保税货物核扣加工贸易手册(账册)或电子账册数据;对一般贸易货物核对集中申报备案数据。经审核，海关发现集中申报清单电子数据与集中申报备案数据不一致的，应当予以退单。 

凡被退单的，收发货人应当以报关单方式向海关申报。
2.纸质单证申报
( 1 )提交集中申报清单及随附单证
①提交纸质单证的期限
收发货人应当自海关审结集中申报清单电子数据之日起3日内，持集中申报清单及随附单证到货物所在地海关办理交单验放手续。属于许可证件管理的，收发货人还应当提交相应的许可证件，海关应当在相关证件上批注并留存复印件。 

收发货人未在规定期限办理相关海关手续的，海关删除集中申报清单电子数据， 收发货人应当重新向海关申报。重新申报日期超过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的， 应当以报关单申报。
②修改或撤销集中申报清单
收发货人在清单申报后申请修改或者撤销集中申报清单的，按报关单修改和撤销的规定办理。具体办法参照本章第二节有关报关单修改和撤销的相关内容。 

(2)报关单集中申报
①集中申报的期限
收发货人应当对一个月内以集中申报清单申报的数据进行归并，填制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一般贸易货物在次月10日之前、保税货物在次月底之前到海关办理集中申报手续。
一般贸易货物集中申报手续不得跨年度办理。
②报关单填制要求
集中申报清单归并为同一份报关单的，各清单中的进出境口岸、经营单位、境内收发货人、贸易方式(监管方式)、起运国(地区)、装货港、运抵国(地区)、运输方式栏目及适用的税率、汇率必须一致。
各清单中规定项目不一致的，收发货人应当分别归并为不同的报关单进行申报。 对确实不能归并的，应当填写单独的报关单进行申报。
各清单归并为同一份报关单时，各清单中载明的商品项在商品编号、商品名称、 规格型号、单位、原产国(地区)、单价和币制均一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数量和总价的合并。
③办理相应的手续
收发货人对集中申报清单申报的货物以报关单方式办理海关手续时，应当按照海关规定对涉税的货物办理税款缴纳手续。涉及许可证件管理的，应当提交海关批注过的相应许可证件。
对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的货物，海关按照接受清单申报之日实施的税率、汇率计征税费。
④申领报关单证明联
收发货人办结集中申报海关手续后，海关按集中申报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签发报关单证明联。"进出口日期"以海关接受报关单申报的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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